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50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晋控电力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拟采取保理融资方式，向国网

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保理”）融资人民

币不超过3亿元，期限1年，综合成本不超过5.5%，主要用于

日常经营周转，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担保。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华发电”），为保证同华发电公司正常经营，

防范财务风险，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

简称“广发银行”）办理综合授信融资10000万元，贷款期

限不超1年，贷款利率不超过4.75%。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煤炭配售”），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营资金，拟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年利率不超过4.6%，主要用



  

于日常经营周转，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

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名称：晋控电力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务强；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中心北街 3号晨雨大厦 6层；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新能源电力、热力项目的投资、

建设；新能源电力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新能源电力技术及

设备的开发和销售；电力设施；新能源电力工程建设监理、

设计、施工、调试实验；新能源电力设备配套、建造、经销、

运行维护、检修；电力业务；新能源电力、热力产品生产与

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电力供应；售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6,400万元； 

股权结构：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 

（二）名称：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裕；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经营范围：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电力供应；售电业务；



  

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技术咨

询服务；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不含危险品）；电

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业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5%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5% 

（三）名称：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谷向春；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矿用机械设备维修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劳务服务；装

卸搬运；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设计、调试、实验及相关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铁路

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

例 



  

新能源公司 1,513,692.23 1,198,027.33 315,664.9 43,770.07 11,113.44 100% 

同华发电 585,108.19 441,346.06 143,762.13 36,532.83 1,320.58 95% 

煤炭配售 39,338.86 36,102.67 3,236.19 40,347.44 24.25 100%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以上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新能源公司与国网保理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债权人：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债务人：晋控电力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3.保证人：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

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

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

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

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最终以合同约定为

准）； 

6.担保金额：不超 3亿元； 

7.保证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同华发电与广发银行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2.债务人：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6.担保金额：10000万元； 

7.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煤炭配售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行商

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行； 

2.债务人：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3.保证人：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还款来源，如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

有限公司贷款到期无法还款，由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其还款，并同意签署担保协议或

合同； 

6.担保金额：10000万元； 



  

7.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

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

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权为公司提供

反担保。其中同华发电二股东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

比例提供反担保。 

4. 新能源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期初资金余

额32,408.23万元，预计每年总收入181,497万元，折旧费

53,728万元，经营现金流79,013万元，具有可持续稳定的现

金流，具备偿还能力。 

同华发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2021年全年预计电

量销售收入15.6亿元、计划融资13亿，资金收入共28.6亿元，

具有可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具备偿还能力。 

煤炭配售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预计年收入11.17

亿元，利润完成120万元，经营现金流5.62亿元，具有可持

续稳定的现金流，具备偿还能力。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23713.1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

民币 221220.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25.65%，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